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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廉政法令與訊息 

 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授權開始囉! 廉政署署長、多位檢察署檢察

長及部會首長均率先於授權首日辦理授權! 財產申報授權制度快捷

又便利，授權首日授權人數已突破 7,000 人! 

107年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授權期間自107年9月5日起至107年10月5 

日止，目前監察院及法務部已建置完成「財產申報查核平臺」，申報義

務人同意授權後，已能利用網路介接透過查核平台向相關政府機關及金

融機構等取得 大部分申報義務人應申報之財產內容，以提供予申報義

務人申報財產，減輕申報人負擔。 

 

負責辦理全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業務之主管機關首長即法務部廉政

署署長朱家崎，已率先於授權首日辦理授權作業。朱署長自106年上任

迄今，致力於推動財產申報授權制度，要求提高財產申報授權比例，且

於行政院中央廉政委員會第20次委員會議中提出具體執行作為報告，本

項執行作為獲賴院長之肯認，並經裁示應積極協助申報義務人按時正確

申報，以保護大多數良善公務員，達成財產申報零裁罰之政策目標。 

 

    財政部部長蘇建榮、內政部部長徐國勇及考選部部長蔡宗珍等中央

機關首長及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謝榮盛檢察長、臺灣新北地方

檢察署朱兆民檢察長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彭坤業檢察長、臺灣新竹地

方檢察署徐錫祥檢察長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張宏謀檢察長、臺灣彰化

地方檢察署黃玉垣檢察長、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王文德檢察長、臺灣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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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地方檢察署姜貴昌檢察長、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柯麗鈴檢察長、臺灣

嘉義地方檢察署郭珍妮檢察長、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林錦村檢察長、臺

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李金定檢察長、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檢察長莊榮松等

多位檢察機關首長，均在該機關政風室同仁的協助服務下，率先於授權

首日即完成授權作業，並對政風室同仁主動服務申報義務人之精神均表

示肯定。 

 

廉政署表示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應以輔導機關申報義務人如期且正確

完成申報為首要之務，而非以裁罰為目的，呼籲各機關申報義務人都能

夠於授權期間善加利用授權，以大幅降低過往由申報義務人自行查詢財

產資料而有漏報、短報或溢報之情事，並提升財產申報內容之正確性。 

 

    貳、貪瀆案例 

一、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臺東市公所約僱臨時人員黃 

    陳○○涉嫌侵占納骨櫃規費案，業經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 

    官提起公訴。 

 黃陳○○係臺東市公所僱用之臨時人員，自民國103年3月1日起任

職於臺東市殯葬管理所(下稱殯葬所)櫃檯人員，負責受理民眾使用殯葬

設施之申請、審核、許可及收取使用規費，並填發設施使用收據予申請

人或代辦葬儀社收執，以及製作收入憑證日報表等業務。詎黃陳○○為

負擔家庭開銷及個人花費，致入不敷出，竟利用其擔任櫃檯人員，每日

收取使用規費之業務機會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業務侵占及行

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概括犯意，自105年11月17日起至106年5月15日

止，接續多次挪用侵占其向申請人或代辦葬儀社收取之數千元至數萬元

不等之納骨櫃使用規費，嗣再以其後續收取之納骨櫃使用規費或個人薪

資，湊足遲延繳庫之使用規費金額，並製作與實際收款日期不符之日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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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、收據聯單，以此方式彌補帳面平衡，再持之向臺東市公所財政課出

納人員申報而行使之，足以生損害臺東市公所對殯葬設施規費查核、管

理之正確性。嗣臺東市公所財政課於106年5月17日辦理領用收據盤點業

務時，始發覺黃陳○○有刻意延遲繳庫及收據異常開立之情形，經清

查、核對後，發現截至106年5月18日止，尚有使用規費累計34萬5000元

未依規定繳庫，遂要求黃陳○○補繳回該筆款項，因黃陳○○已將上述

分次侵占入己之規費，合計20萬元花費殆盡，遂向其胞妹緊急借款20萬

元，再加上原本即存放於殯葬所保險櫃內14萬5000元未繳庫之使用規

費，於105年5月22日全數解繳臺東市公所公庫。後黃陳○○於翌（23）

日上午9時6分，至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自首侵占犯行，始循線查獲上

情。 

全案經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調查後，移送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偵

辦，經該署檢察官偵查終結，以黃陳○○涉犯刑法第216條、第215條之

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、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嫌，予以提起公

訴。 

 

二、法務部廉政署中部地區調查組偵辦「雲林縣崙背鄉鄉長李○茂涉

嫌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」，經移送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

公訴後，業由臺灣雲林地方法院為有罪判決。 

 李○茂為雲林縣崙背鄉鄉長，負有綜理崙背鄉自治事項及上級政府

委辦事項等行政業務。李○茂與其胞弟李○功明知坐落雲林縣崙背鄉天

后段0513-0000、0519-0000地號之土地及其上設有門牌號碼「雲林縣崙

背鄉南陽村民主路38號」之建物係崙背鄉公所所有，供辦公廳舍使用。

再崙背鄉並無訂立相關之鄉有財產管理之自治條例，自應適用雲林縣縣

有財產自治條例第4條、第20條規定，屬供辦公作業用之公務用財產，

應依預定計畫及規定用途或事業目的使用，非基於事實需要報經核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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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變更用途。且依公務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7條、第3條規定，公職

人員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、機會或方法，圖其本人或二親等以內親屬

之利益。詎李○功竟於民國100年9月間，央求李○茂提供前開建物、土

地供其與不知情之子李○然居住，李○茂予以允諾，違背上開法令，為

對於主管事務圖李○功之不法利益，而與李○功達成犯意聯絡，自100

年9月起至105年8月止，由李○茂提供前開建物、土地給李○功及李○

然無償居住在內，使李○功取得鑰匙得以進出，而得使用上開民主路38

號內之主體建物即為民服務中心及後方建物內1個房間，並由不知情之

崙背鄉公所員工核銷水費、電費、電話費及網路費，李○功因而獲得相

當於租金之利益及免於支付電話費、網路費、水費及電費等不法利益，

共計新台幣（下同）91萬1998元。全案經廉政署移送臺灣雲林地方檢察

署偵辦，嗣經檢察官偵查終結，於106年10月26日提起公訴。現經臺灣

雲林地方法院判決李○茂共同犯對主管事務圖利罪，處有期徒刑陸年，

禠奪公權肆年；李○功共同犯對主管事務圖利罪，處有期徒刑陸年貳

月，禠奪公權肆年。 

 

三、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陳○○、黃○○、郭○○等人

對於臺東地區海巡人員行賄以輸入私菸一案，分經臺灣高等法院

花蓮分院判決有罪、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。 

緣陳○○與黃○○、郭○○為避免自臺東地區海岸私自輸入香菸遭

查獲，損及其等利益，竟於民國104年9月18日之前某日，在不詳地點，

共同謀議先由在臺東地區經營餐廳之陳○○尋覓行政院海岸巡防署（下

簡稱海巡署）在臺東地區負責查緝走私之公務人員，再由其等對該公務

人員以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賄賂，使該公務人員不為查緝。謀議既

定，陳○○遂透過時任職臺東縣警察局大武分局偵查佐之李○○引介，

結識時任海巡署海岸巡防總局東部地區巡防局（下稱東巡局）第八一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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巡大隊司法組組員之金○○。陳○○、黃○○及郭○○均明知金○○係

東巡局第八一岸巡大隊司法組組員，負責臺東岸際地區犯罪之偵防事

項、查緝走私等犯罪調查事項，係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法

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，竟由陳○○先於104年9月18日21時許，在其經營

位於臺東縣臺東市興安路2段187號之岩灣客棧內，探詢金○○上揭違背

職務行為之意願，金○○並未當場明確拒絕，陳○○遂通知黃○○及郭

○○2人於同年9月22日晚間，前往上開岩灣客棧餐廳內與金○○商談，

席間並由黃○○向金○○表示欲從臺東地區海岸輸入私菸，將以私菸每

箱新臺幣（下同）300元至400元、共1000箱、總計30萬元至40萬元之代

價，向金○○行求，作為金○○不為查緝之對價。陳○○在場時亦以討

論之接續犯意，同此對價向金○○行求，然因金○○未置可否，陳

○○、郭○○則另於同年9月22日後之某日，分別在岩灣客棧餐廳內、

臺東市中華路某處之全家便利商店與金○○碰面，接續以前開金額行求

金○○，作為其不查緝輸入私菸之對價，惟金○○仍未應允。 

全案經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調查後，移送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偵

辦，經該署檢察官偵查終結，以陳○○、黃○○、郭○○涉共犯貪污治

罪條例第11條第4項、第1項之關於違背職務行為行求賄賂罪嫌，因陳

○○飾詞狡辯，予以提起公訴，嗣經臺灣臺東地方法院以106年度訴字

第4號判決，處以有期徒刑1年8月，併科罰金20萬元，褫奪公權2年，後

經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以107年度上訴字第15號判決，處以有期徒刑1

年8月，併科罰金20萬元，褫奪公權2年。另黃○○、郭○○則因犯後坦

承犯行，深表悔悟，經檢察官予以緩起訴處分，並各命向國庫支付30萬

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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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、其他事項 

一、強化資安 著重演練管理 

       曾經在登山步道上聽到一段有趣的對話：「你的手指怎麼啦？」

「不小心被刀片割傷了。」「你那麼強壯怎麼會被割傷呢？」即使身體再

強壯，只要不小心，仍然會有被刀片割傷的可能。 

從這個案例，就聯想到在職場上被釘書針刺傷、被紙張割傷的經驗，上

網查了一下，竟然有總統被釘書針刺傷的新聞，還有一個單位行文要求往來

的單位不能使用釘書針裝釘文件，可見被釘書針刺傷的風險是一直存在的。 

最近三年來，有幾個企業因為受到駭客的攻擊或作業疏失，動輒損失數

十億元的案例，在資訊化、網路化愈來愈普及的情況下，資訊安全（資安）

的防護日趨重要。 

資訊安全的防護從作業標的層面來看包含資料的機密性、完整性及可用

性，從作業環境層面來看為法規遵循，從組織層面來看為資安能力的成熟

度。 

資訊安全風險的處理步驟要從風險評鑑做起，進行營運衝擊分析，了解

風險對於作業的影響，研擬控制措施。 

在風險的控制措施方面要朝著規避、降低、轉移等方面評估，要考量成

本效益、政策的可行性及處理的優先順序，最後才在可接受的風險下確認作

業方案。 

處理風險，不能輕忽，也不能無限上綱。曾經聽過一個案例，在某一個

單位禮堂的演講，因為停電而導致無法進行。就做了防止停電的改善措施，

包括裝了發電機、冷氣、隔音設施、消防設備，結果卻也派不上用場，反而

帶來更大的風險。 

在實務上，組織一定會遇到作業異常或危機的情境，有時甚至於發生複

合式災難，引起骨牌效應。所以還要考慮復原重建，及業務的持續運作。有

道是：風險在預期之內，要有風險處理計畫；危機在預期之外，要有緊急應

變機制。 

https://udn.com/search/tagging/2/%E8%B3%87%E5%AE%89
https://udn.com/search/tagging/2/%E5%81%9C%E9%9B%B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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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減少資安問題的發生，一定要有追蹤列管的機制，可將問題分為異

常、事件、事故三個等級，就異常狀況翔實記錄，探討問題的成因，務必落

實解決，並統計分析，重點改善，以期減少事件，甚至於事故的發生。 

常聽到一句話：「計劃趕不上變化。」以最近的一次因應颱風放假為

例，在颱風未到之前，就召開了因應處理會議，結果因為兩個院轄市放假情

形不一致，導致作業人力嚴重不足，經臨時調整因應，最後順利正常運作，

沒有造成不良影響。由於事前召開會議，已進行資源盤點，作業因應措施準

備，所以過程還算順利，如果沒有事先計劃，可能就會措手不及。 

每一年大概都有颱風侵襲的機會，所以事先要有所準備。資安風險的對

策亦然，下列幾句話要時時記得：「方案要能落實，計畫要能執行；做法要

能務實，機制要能作用。事物要能就緒，人員要能盡責；風險要能控管，危

機要能應變。」 

在無法避免人為的因素下，資安很難做到滴水不漏，資安工作重點在於

管理與設計，平常就要演練，人員是資安的最後一道關卡，建立對於風險認

知，養成遵守紀律的習慣，才能讓企業的經營者無後顧之憂。(本文摘錄自

經濟日報 張俊鴻) 

二、保防漫畫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◎摘自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 

 

https://udn.com/search/tagging/2/%E9%A2%B1%E9%A2%A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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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三、反賄選宣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◎摘自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
 

1.檢舉賄選方式：  

一接→接近候選人。  

二保→保存賄選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的賄選證據。  

三打→一定要撥打檢舉賄選專線 0800-024-099。  

四訴→起訴就 1/4 獎金，一審判決有罪再領 1/4。  

五搞定→判決有罪確定，全額獎金都給你！ 

 

2.檢舉賄選（i）注意！ 

 ★是什麼人【人】。 

★在什麼時候【時】。  

★在什麼地點【地】。  

★向誰買票及過程【事】。  

★用鈔票或什麼東西賄選【物】。 

 

3.檢舉賄選獎金領取方式：  

起訴：檢舉之賄選案件，經檢察官公訴後，給予檢舉人獎金 1/4。  

判決：經第一審或第二審法院判決有罪時，給予檢舉人獎金 1/4。  

判決確定：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時，再給予其餘獎金。  

緩起訴或職權不起訴：檢舉之賄選案件，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或依職

權不起訴處分確定後，給予檢舉人半數獎金。 


